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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10年第 1次勞資會議紀錄 

 

壹、時間：110 年 4 月 7 日(星期三)下午 3 時 30 分 

貳、地點：行政大樓第二會議室 

參、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肆、主席：丘維翰 高級行政助理                                        記錄：吳政憲 

伍、主席報告：(略) 

陸、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有關訂定本校「約用人員公傷病假管理要點」案（如附件），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案於110年3月10日由段行政副校長兆麟主持，邀請本校總務處（事務組）、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及人事室法制議事暨專案人力組，共同召開本要點

草案討論會議研擬修訂。 

二、為保障本校約用人員權益，合理規範公傷病假之管理，加強勞雇關係和諧及

消弭勞資爭議，茲依據相關法規訂定本校約用人員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之定

義、申請程序、權益保障等要點。 

三、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校校務基金進用之約用人員，並依據勞動基準法、勞工

請假規則、職業安全衛生法、勞工保險條例、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

而致傷病審查準則及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訂定。 

四、檢陳本校「約用人員公傷病假管理要點」草案總說明及逐點說明各乙份。 

 

    決議： 

一、本校約用人員公傷病假管理要點(草案)逐點說明第九點，內文「勞方」修正為

「勞工」；第十四點，內文「本要點經勞資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

定後實施，…」修正為「本要點經勞資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 

二、本提案修正後通過。 

柒、臨時動議： 

    勞方代表丘維翰提醒，本年度五一勞動節依政府機關辦公行事曆於 4月 30日放假 1天， 

本校約用人員於 4月 30日援往例仍應上班，再於本年度終了前擇日補休 1日，補休方式以日

為單位，請人事室加強宣導。 

 

捌、散會(16：0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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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約用人員公傷病假管理要點 
草案總說明 

 
  為保障本校約用人員權益，合理規範公傷病假之管理，加強勞雇關係和諧

及消弭勞資爭議，特依勞動基準法、勞工請假規則、職業安全衛生法、勞工保

險條例、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及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等規定，擬具「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約用人員公傷病管理要點」草案，其訂定要

點如下： 

一、立法意旨及依據、適用對象。（訂定條文第 1、2條） 

二、公傷病假定義。（訂定條文第 3條） 

三、公傷病假申請程序、檢附文件及期間。（訂定條文第 4、5、6、9、10 條） 

四、公傷病假期間工資補償及代墊工資全額抵充。（訂定條文第 7條） 

五、公傷病假期間應配合事項。（訂定條文第 8至 10、12條） 

六、公傷病假疑義認定與處理。（訂定條文第 11條） 

七、要點未盡事宜、實施與修訂。（訂定條文第 13、1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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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約用人員公傷病假管理要點(草案) 
逐點說明 

規定 說明 

一、 為保障本校約用人員權益，合理規範公傷

病假之管理，加強勞雇關係和諧及消弭勞

資爭議，特依據勞動基準法、勞工請假規

則、職業安全衛生法、勞工保險條例、勞

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

查準則，及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等規定訂定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約用人員公傷病假

管理要點」（以下稱本要點）。 

立法意旨及依據。 

二、本要點適用之對象為本校校務基金進用之

約用人員。 

本校約用人員以外之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

準用本要點。 

一、 本要點適用對象。 

 

二、 約用人員以外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

包含計畫專任助理、計畫兼任助理、

計畫臨時工、技工工友。 

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失能、傷害或疾

病，符合『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

而致傷病審查準則』所稱之傷病，給予公

傷病假。 

公傷病假定義。 

四、勞工申請首次公傷病假，應提具「本校約

用人員公傷病假申請書」(附件一)，檢附

相關證明文件，經公文系統簽奉核准後，

送人事室辦理公傷病假請假程序。 

前項所提相關證明文件，事故相關證明文

件應檢附警察局報案三聯單或校方校安人

員處理記錄、診斷證明書應由公立醫院或

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開立。 

首次申請最高以三十天為限，惟因事故重

大傷勢嚴重者依第七點規定辦理後，敘明

事由並經簽奉核准得不受三十天限制。 

一、 首次公傷病假申請程序、檢附文件及

期間。 

二、 本要點第七點規定如下： 

勞工應於事故發生十日內向人事室領

取「勞工保險職業傷病住院申請書」

或「勞工保險職業傷病門診單」申請

醫療給付，並同時領取「勞工保險職

業傷病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申請

傷病給付，並填具本校「勞工公傷病

假工資補償請領切結書」(附件二)。 

每次核定公傷病假天數依勞動部勞工

保險局核定職業災害給付天數為限，

必要時應再次申請，並依勞動基準法

第五十九條規定辦理。 

勞工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

申請補償者，依勞動基準法規定應全

數抵充本校墊付之補償工資數額。 

五、勞工於事故發生至認定為公傷病假前，應

先以普通傷病假辦理請假程序，工資比照

普通傷病假給付，於申請公傷病假程序完

備，並依本要點第七點辦理職業傷害補償

費及職業病補償費申請後，依勞動部勞工

保險局實際核給天數變更假別並補發薪資

未認定為公傷病假前之請假及工資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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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額。 

六、勞工於核准之公傷病假療養期間，仍無法

痊癒者，以同一事故之病因繼續申請公傷

病假時，應於期滿前五天，檢附最近一週

內之診斷證明文件，依本要點第五點重新

申請，每次續請以六十天為限。 

本校對於續請公傷病假申請日數如有疑義

或公傷病假期間累計逾九十天，經簽奉核

准後依本要點第十一點規定辦理。 

一、 公傷病假續請程序。 

二、 本要點第十一點規定如下： 

本校與勞工對於公傷病假期間核給之

認定有疑義時，得要求勞工自行選擇

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核定之

醫學中心或區域醫院進行診斷審定，

就診費用由本校負擔。 

前項公傷病假期間累計逾九十天時，

得經簽奉核准由勞工與本校用人單位

主管、環安衛中心及人事單位偕同勞

工本人，填寫『勞工職務說明書暨復

（配）工之評估建議表』（如附件三）

至「勞動部委託大型醫學中心之職業

傷病防治中心」，由職業醫學專科醫師

進行復工評估並開立診斷證明，就診

費用由本校負擔，勞工不得拒絕配合

執行。 

七、 勞工應於事故發生十日內向人事室領取

「勞工保險職業傷病住院申請書」或「勞

工保險職業傷病門診單」申請醫療給付，

並同時領取「勞工保險職業傷病給付申請

書及給付收據」申請傷病給付，並填具本

校「勞工公傷病假工資補償請領切結書」

(附件二)。 

每次核定公傷病假天數依勞動部勞工保險

局核定職業災害給付天數為限，必要時應

再次申請，並依勞動基準法第五十九條規

定辦理。 

勞工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申請

補償者，依勞動基準法規定應全數抵充本

校墊付之補償工資數額。 

一、 公傷病假工資補償及代墊工資全額抵

充。 

二、 勞動基準法第五十九條規定如下： 

「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

能、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下列規

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

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

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 

一、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雇主

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職業病之    

種類及其醫療範圍，依勞工保險條例

有關之規定。 

二、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

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但醫    

療期間屆滿二年仍未能痊癒，經指定

之醫院診斷，審定為喪失原有工    

作能力，且不合第三款之失能給付標

準者，雇主得一次給付四十個月    

之平均工資後，免除此項工資補償責

任。 

三、勞工經治療終止後，經指定之醫

院診斷，審定其遺存障害者，雇主應    

按其平均工資及其失能程度，一次給

予失能補償。失能補償標準，依勞工

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 

四、勞工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

而死亡時，雇主除給與五個月平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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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之喪葬費外，並應一次給與其遺屬

四十個月平均工資之死亡補償。    

其遺屬受領死亡補償之順位如下： 

（一）配偶及子女。 

（二）父母。 

（三）祖父母。 

（四）孫子女。 

（五）兄弟姐妹。」 

八、勞工於本校核准公傷病假期間，雙方得協

商探訪時間及地點，並依實際需求轉介勞

工職災相關單位提供服務及進行復工之準

備，勞工不得拒絕。 

一、 公傷病假期間之探訪。 

二、 如有拒絕之情事依本要點第十二點

規定辦理，規定如下： 

勞工於公傷病假期間應基於誠實信

用原則行使勞動法令賦予之權利，如

有違反本要點第八至十一點或其他

惡意行為，擅自從事加劇原有傷病之

活動，致未能痊癒或延長醫療期間

者，不受勞動基準法第十三條「勞工

在第五十九條規定之醫療期間，雇主

不得終止契約」之保護。 

九、本校應於勞工公傷病假期滿七天前，以書

函或電子郵件通知勞工復工日期，並進行

復工後之醫療評估，勞工不得拒絕。 

一、 公傷病假復工流程。 

二、 如有拒絕之情事依本要點第十二點規

定辦理，規定如下： 

勞工於公傷病假期間應基於誠實信用

原則行使勞動法令賦予之權利，如有

違反本要點第八至十一點或其他惡意

行為，擅自從事加劇原有傷病之活

動，致未能痊癒或延長醫療期間者，

不受勞動基準法第十三條「勞工在第

五十九條規定之醫療期間，雇主不得

終止契約」之保護。 

十、復工後如有回診、復健需求，應經公文系

統簽核完畢後，檢附核定公文於差勤系統

以普通傷病假辦理請假程序，並於就診

後，檢附實際就診證明文件送人事室備查

並辦理假別變更。 

本校得視勞工復工情形，安排本校臨場健

康醫師辦理復工勞工之職能評估、職務再

設計或調整之諮詢及建議，勞工不得拒絕。 

一、 復工後回診、復健需求之申請。 

二、 如有拒絕之情事依本要點第十二點規

定辦理，規定如下： 

勞工於公傷病假期間應基於誠實信用

原則行使勞動法令賦予之權利，如有

違反本要點第八至十一點或其他惡意

行為，擅自從事加劇原有傷病之活

動，致未能痊癒或延長醫療期間者，

不受勞動基準法第十三條「勞工在第

五十九條規定之醫療期間，雇主不得

終止契約」之保護。 

十一、本校與勞工對於公傷病假期間核給之認

定有疑義時，得要求勞工自行選擇其他經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核定之醫學中心或

區域醫院進行診斷審定，就診費用由本校

負擔。 

一、 公傷病假疑義認定與處理。 

二、 依民國 81年 12月 23日（81）台勞動

三字第 46887號函函釋： 

勞工職業災害醫療後，雇主對於痊癒

與否如有疑義，雖不得強制要求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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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公傷病假期間累計逾九十天時，得經

簽奉核准由勞工與本校用人單位主管、環

安衛中心及人事單位偕同勞工本人，填寫

『勞工職務說明書暨復（配）工之評估建

議表』（如附件三）至「勞動部委託大型醫

學中心之職業傷病防治中心」，由職業醫學

專科醫師進行復工評估並開立診斷證明，

就診費用由本校負擔，勞工不得拒絕配合

執行。 

至其指定之醫療機構診斷審定，但要

求勞工自行選擇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          

機關評鑑核定之醫學中心或區域醫院

診斷審定，應無不可，惟勞工因前往          

就診所生之費用，應由雇主負擔。 

三、 前點函釋所稱「因前往就診所生之費

用」，依勞工保險條例第四十一條明定

限於診察（包括檢驗及會診）、藥劑或

治療材料、處置、手術或治療等必要

醫療費用，不包括與職業傷病治療無

關之交通返往、饍食及其他無關之費

用，另查全民健康保險法於 83年 8月

9日公布施行後，各項醫療給付大都

由全民健康保險局依法審核並給付予

醫療院所。 

四、 依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民國 103年

11月 25日勞職保 3字第 1031031306

號函： 

各地方主管機關於處理相關勞資爭議

案件時，如有「醫療期間」或「醫療

中不能工作」之疑問，如需職業醫學

專科醫師提供專業意見，可就近洽本

署委託各地區辦理之職業傷病防治中

心協助，以維護職災勞工權益。 

十二、勞工於公傷病假期間應基於誠實信用原

則行使勞動法令賦予之權利，如有違反

本要點第八至十一點或其他惡意行為，

擅自從事加劇原有傷病之活動，致未能

痊癒或延長醫療期間者，不受勞動基準

法第十三條「勞工在第五十九條規定之

醫療期間，雇主不得終止契約」之保護。 

一、 勞工惡意行為不保護 

二、 依民國 103年 5月 2日勞動條 2字第 

1030130770 號函函釋略以： 

前開規定應僅限於職業災害因素所致

傷病之醫治與療養時間，且係指因「同

一職業災害事故」病發所需之醫療時

間，勞工所受傷病如本有復原之可

能，惟因私人惡意行為，例如未遵醫

囑休養或繼續復健，甚至擅自從事將

加劇原有傷病之活動，致未能痊癒或

延長醫療期間者，應屬「另一事故」，

該段經故意拖延之醫療期間，難謂屬

本法第 十三 條及第 五十九 條之保

護範圍。 

十三、本要點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未盡事宜之規定 

十四、本要點經勞資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後施

行，修正時亦同。 

實施與修正程序 

 



7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約用人員公傷病假管理要點 
草案 

 

一、 為保障本校約用人員權益，合理規範公傷病假之管理，加強勞雇關係和諧

及消弭勞資爭議，特依據勞動基準法、勞工請假規則、職業安全衛生法、

勞工保險條例、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及勞工

健康保護規則等規定訂定「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約用人員公傷病假管理要點」

（以下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適用之對象為本校校務基金進用之約用人員。 

本校約用人員以外之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準用本要點。 

三、 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失能、傷害或疾病，符合『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

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所稱之傷病，給予公傷病假。 

四、 勞工申請首次公傷病假，應提具「本校約用人員公傷病假申請書」(附件一)，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經公文系統簽奉核准後，送人事室辦理公傷病假請假

程序。 

前項所提相關證明文件，事故相關證明文件應檢附警察局報案三聯單或校

方校安人員處理記錄、診斷證明書應由公立醫院或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

開立。 

首次申請最高以 30天為限，惟因事故重大傷勢嚴重者依第七點規定辦理後，

敘明事由並經簽奉核准得不受 30天限制。。 

五、 勞工於事故發生至認定為公傷病假前，應先以普通傷病假辦理請假程序，

工資比照普通傷病假給付，於申請公傷病假程序完備，並依本要點第七點

辦理職業傷害補償費及職業病補償費申請後，依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實際核

給天數變更假別並補發薪資差額。 

六、 勞工於核准之公傷病假療養期間，仍無法痊癒者，以同一事故之病因繼續

申請公傷病假時，應於期滿前 5天，檢附最近 1週內之診斷證明文件，依

本要點第五點重新申請，每次續請以 60天為限。 

本校對於續請公傷病假申請日數如有疑義或公傷病假期間累計逾 90天，經

簽奉核准後依本要點第十一點規定辦理。 

七、 勞工應於事故發生 10日內向人事室領取「勞工保險職業傷病住院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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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勞工保險職業傷病門診單」申請醫療給付，並同時領取「勞工保險職

業傷病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申請傷病給付，並填具本校「勞工公傷病

假工資補償請領切結書」(附件二)。 

每次核定公傷病假天數依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核定職業災害給付天數為限，

必要時應再次申請，並依勞動基準法第 59條規定辦理。 

勞工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申請補償者，依勞動基準法規定應全

數抵充本校墊付之補償工資數額。 

八、 勞工於本校核准公傷病假期間，雙方得協商探訪時間及地點，並依實際需

求轉介勞工職災相關單位提供服務及進行復工之準備，勞工不得拒絕。 

九、 本校應於勞工公傷病假期滿7天前，以書函或電子郵件通知勞工復工日期，

並進行復工後之醫療評估，勞工不得拒絕。 

十、 復工後如有回診、復健需求，應經公文系統簽核完畢後，檢附核定公文於

差勤系統以普通傷病假辦理請假程序，並於就診後，檢附實際就診證明文

件送人事室備查並辦理假別變更。 

本校得視勞工復工情形，安排本校臨場健康醫師辦理復工勞工之職能評估、

職務再設計或調整之諮詢及建議，勞工不得拒絕。 

十一、 本校與勞工對於公傷病假期間核給之認定有疑義時，得要求勞工自行選

擇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核定之醫學中心或區域醫院進行診斷審定，

就診費用由本校負擔。 

前項公傷病假期間累計逾 90天時，得經簽奉核准由勞工與本校用人單位主

管、環安衛中心及人事單位偕同勞工本人，填寫『勞工職務說明書暨復（配）

工之評估建議表』（如附件三）至「勞動部委託大型醫學中心之職業傷病防

治中心」，由職業醫學專科醫師進行復工評估並開立診斷證明，就診費用由

本校負擔，勞方不得拒絕配合執行。 

十二、 勞工於公傷病假期間應基於誠實信用原則行使勞動法令賦予之權利，如

有違反本要點第八至十一點或其他惡意行為，擅自從事加劇原有傷病之

活動，致未能痊癒或延長醫療期間者，不受勞動基準法第 13條「勞工在

第五十九條規定之醫療期間，雇主不得終止契約」之保護。 

十三、 本要點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四、 本要點經勞資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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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約用人員公傷病假申請書 

申 請 人 職 稱  姓 名 （請簽章） 

年   月   日 

傷 病 名 稱 
 

申 請 類 別 

□ 本次請假為同一公傷事故之首次申請。 

□ 前已因同一公傷事故核給公假有案，為延續療養需要，擬再次請假。 

首次核給公傷病假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第二次核給公傷病假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第三次核給公傷病假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擬申請公傷病

假起迄期間 

自   年   月   日   時   分起                        

至   年   月   日   時   分止（共  月  日） 

發 生 原 因 

(請敘明經過） 

時  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地  點： 

佐證人員：□無佐證人員；□有，職稱：      姓名： 

發生經過：（請簡要敘明） 

證 明 文 件 

 

 

 

*事故相關證明文件應以警察局報案三聯單或校方校安人員處理記錄為憑、診

斷證明書應由公立醫院或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開立。 

二級單位主管 一級單位主管 人 事 室 首   長 批 示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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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勞工公傷病假工資補償請領切結書 
一、本人             (親自簽名或蓋章)於   年   月  日因遭遇職業災害，並於   年  月  

日經         醫院（具職業病門診之醫療院所）專業醫師開立診斷證明書，經國立屏

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屏科大）或勞工主管機關依『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

傷病審查準則』認定屬職業災害，由屏科大按本人原領工資給付，並由本人依勞工保險

條例第三十四及三十六條申請職業傷害補償費及職業病補償費，依規定全額抵充予屏科

大。 

二、本人未依上開切結內容辦理者，屏科大得依法提起民事訴訟並於取得執行名義後加計百

分之五年利率求償。 

三、附錄相關勞動法令 

(一) 勞動基準法第五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

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

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二、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

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但醫療期間屆滿二年仍未能痊癒，經指定之醫院診

斷，審定為喪失原有工作能力，且不合第三款之失能給付標準者，雇主得一次給付四十

個月之平均工資後，免除此項工資補償責任。」 

(二) 勞工保險條例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害或職業病不能工

作，以致未能取得原有薪資，正在治療中者，自不能工作之第四日起，發給職業傷害補

償費或職業病補償費。職業病種類表如附表一。」 

（三）勞工保險條例第三十六條規定，「職業傷害補償費及職業病補償費，均按被保險人平均

月投保薪資百分之七十發給，每半個月給付一次；如經過一年尚未痊癒者，其職業傷害

或職業病補償費減為平均月投保薪資之半數，但以一年為限。」 

（四）「勞工保險傷病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應注意事項第三點規定，傷病給付係按日計算，

以 15日為一期，於期末請領。需長期治療者，得分次請領，亦得於恢復工作後一次請

領。（但勿逾 5年請領時效） 

 

立切結書人 

   姓名：            親自簽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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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勞工職務說明書暨復(配)工評估建議表 

一、 基本資料(勞工本人填寫) 

姓    名  性別/年齡 ____/____歲 

單    位  職    稱                  (工作年資：___年___月) 

傷病日期 ____年___月___日 傷病診斷  

傷病類型 □通勤事故 □職業災害  □職業病  □一般傷病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復(配)工評估事由 «面談項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傷病情況摘要 
 

 

二、職務調整內容 (單位主管填寫) 

原職務描述 

1.工作時數：每天上班_____小時；每週上班______天；平均每月加班______小時。 

2.工作班別：(1)□白班、(2)□夜班、(3)□輪班(□定期、□不定期：_____________) 

3.原工作內容概述：                                                         

                                                                           

                                                                         

調整後 

工作內容概述 

1.工作時數：每天上班_____小時；每週上班______天；平均每月加班______小時。 

2.工作班別：(1)□白班、(2)□夜班、(3)□輪班(□定期、□不定期：_____________) 

3.調整後工作內容概述：                                                   

                                                                         

4.給假狀況：                                                             

                                                                         

勞工簽名：                                   (簽章)  簽名日期：___年___月___日 

勞工單位主管簽名：                             (簽章)  簽名日期：___年___月___日 

三、配工、復工之適性評估(職業醫學專科醫師填寫) 

※如無法另行開立本表，請職醫將下列事宜記載於「診斷證明書」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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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性評估與建議 

1.工作禁忌：□無、□有（請敘明：                                      ） 

2.工作限制： 

（1）□暫不復工，原因：                                              ） 

（2）□恢復原工作。 

（3）□恢復原職務但工作內容調整（敘明：                              ） 

（4）□暫時變更職務： 

（計畫恢復原工作時間：□ ___年___月___日/□ _________後再評估） 

a.□從事目前已調整後之工作。 

b.□更換工作內容/時間/場所：                                   

（5）□更換新職務：___年___月___日，（敘明：                          ） 

3.復工後建議與相關措施：                                                   

                                                                           

4.其他建議：                                                               

                                                                           

5.建議下次評估：□無、□有（下次評估時間：___年___月___日。） 

職業醫學專科醫師簽章(含醫師字號)：                  (簽章)  評估日期：___年___月___日 

 


